
元智大學外籍學生華語能力檢測補助辦法 

 

一、為提升元智大學外籍學生華語能力，特擬定「元智大學外籍學生華語能力

檢測補助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元智大學（以下稱本校）大學部及研究所外籍學生在學期間參加「華語文

能力測驗（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）」（以下簡稱 TOCFL）取

得成績符合本辦法補助標準者，可核發獎勵金以資鼓勵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外籍學位生於大三、碩一、博二前參加 TOCFL 考試成績符合補助標準

者。 

(二)成績證書發放日期須於申請日期前一年內始得申請。 

(三)每位學生就讀學校期間以請領乙次為限。 

四、TOCFL 考試核發獎勵金的上限為： 

通過測驗等級 獎勵金上限 

A2 基礎級 新台幣 1,000 元 

B1進階級 新台幣 1,500 元 

B2 高階級 新台幣 2,000 元 

C1 流利級 新台幣 2,500 元 

C2 精通級 新台幣 3,000 元 

五、申請作業程序： 

1. 申請人須於每年 5月 15日前，檢具成績證明正本及學生證送全球事務

處華語精進計畫承辦人員審核，審查通過者由承辦人員造冊送全球事

務處高教深耕承辦人員覆核。 

2. 全球事務處覆高教深耕承核通過，發給獎勵金，獎勵金金額得依該年

度預算及獎勵人數調整之。 

3. 本案所需費用，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項下檢討支付。本辦法經全

球事務處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